附件
灌南县基本养老公共服务指导性目录
	序号
	类别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标准
	服务对象
	 职能部门 （责任单位）

	1
	普惠性养老服务项目
	尊老金
	80-89周岁，50元/人/月；90-99周岁，100元/人/月；100周岁以上，300元/人/月。
	本县户籍80周岁以上老年人
	民政局  财政局

	2
	
	健康体检
	每年提供1次免费健康体检。（老年人持身份证（或户口簿）到辖区卫生服务中心领取体检表，进行体格检查和辅助检查，告知健康体检结果，进行健康指导）。
	辖区内65周岁以上常住居民
	卫健委

	3
	
	健康管理
	为65周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医养结合服务；为65周岁以上失能老年人开展健康评估与健康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结合历次老年人健康体检结果，对辖区内65周岁及以上居家养老的老年人进行两次医养结合服务；65周岁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提出健康评估申请）。
	辖区内65周岁以上常住居民
	卫健委

	4
	
	就医便利服务
	所有医疗机构为老年人提供挂号、就医等方面的便利服务。
	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卫健委

	5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对符合条件的参保老年人按时足额发放基本养老金。
	符合退休条件且已办理退休手续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
	人社局

	6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对符合条件的参保老年人发放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并按规定享受基础养老金调整。
	符合条件的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人社局

	序号
	类别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标准
	服务对象
	 职能部门 （责任单位）

	7
	普惠性养老服务项目

	旅游景区
	凭身份证享受国有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本市户籍60-69周岁老年人。
	发改委 文广旅局

	8
	
	
	凭身份证可免费进入国有景区游览。
	本市户籍7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发改委 文广旅局

	9
	
	参观公园和公共文化设施
	持优待证、居民身份证、免费进入政府投资、建设和管理的公园、公共文化设施。
	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住建局 文广旅局

	10
	
	户口迁移
	自愿随子女迁移户口。（本人持身份证、户口簿或委托家庭成员持代办人身份证、户口簿以及老年人证件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服务大厅办理）。
	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公安局

	11
	
	老年人优待证办理
	具有本县户籍的老年人和长期居住本县一年以上的外地、外籍老年人办理优待证。（老年人或委托子女带身份证原件、复印件、近期1寸免冠（红底）照片到所在村（居）卫生室登记、提交资料并报送至辖区卫生院统一上报办理证件）。
	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卫健委

	12
	
	公共交通
	60-69周岁老年人享受城市乘公交车半价优惠。（老年人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张、一寸近期彩色免冠照片2张，至桥西汽车站售票厅1号窗口，缴纳24元/张卡服务费，办理老年优惠卡）。
	本县60-69周岁老年人
	交运局

	13
	
	
	7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享受城市免费乘公交车。（老年人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张、一寸近期彩色免冠照片2张，至桥西汽车站售票厅1号窗口，缴纳24元/张卡服务费，办理老龄卡）。
	本县7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交运局

	序号
	类别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标准
	服务对象
	 职能部门 （责任单位）

	14
	普惠性养老服务项目

	提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场所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提供安全可靠、环境适宜、相对固定的室内活动场所。
	本县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民政局

	15
	特殊困难老年人生活服务保障
	居民生活用水到户价格减半收取基本水价。
	持身份证、户号和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待遇证、特困供养证向所在乡镇水务营业厅以及城区营业厅申请办理。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家庭、特困供养人员。
	水务集团

	16
	
	给予困难群体每户每月15千瓦时免费电量。
	持身份证、户号和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待遇证、特困供养证向所在乡镇供电所以及城区营业厅申请办理。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家庭、特困供养人员。
	国家电网 

	17
	
	居家上门服务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第三方专业服务组织，提供助餐、助洁、助浴、助医、助行等居家上门服务。（线上服务每人每月享受20元；线下服务每人每月可享受60元线下居家养老服务，具体的服务项目根据老人评估结果确定。共计每人每年可享受960元的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类别重复者不累加）。
	具有灌南县户籍且长期居住在灌南县的老人：60周岁以上(含60周岁)的分散供养特困老人、低保家庭中的失能（失智）老人、90周岁以上高龄老年人、低保和低收入家庭（低保标准2倍以内）中60周岁以上的失独老失以及收入在低保标准1.5倍以下80周岁以上空巢、独居和农村留守老人。

	民政局 财政局

	18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按城镇130元/月/人、农村90元/月/人的标准，发放重度残疾老年人护理补贴。
	残疾等级评定为一级、二级且需要长期照护的重度残疾老年人。
	民政局  财政局

	19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低保外重度残疾每月按照低保标准的100%发放、低保内重度残疾每月按照低保标准的35%发放，低保内非重度残疾每月按照低保标准的25%发放。
	经认定符合条件的困难残疾老年人。
	民政局 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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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特殊困难老年人生活服务保障
	优抚供养
	提供集中供养、医疗保障。
	经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定的重点优抚对象。
	退役军人事务局

	21
	
	家庭适老化改造
	通过政府补贴方式，为我县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家庭提供适老化改造服务
	分散供养特困老年人家庭以及低保对象中高龄、失能、重度残疾的老年人家庭。
	民政局 财政局

	22
	
	优先入住公办养老机构
	建立公办养老机构轮候制度，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优先入住。
	经济困难的空巢、独居、失能（失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特殊困难老年人、为社会作出重要贡献的老年人入住
	民政局

	23
	
	计划生育特别扶助金
	按每人每月900元标准发放特别扶助金。
	60周岁及以上独生子女死亡特别扶助对象
	卫健委

	24
	
	
	按每人每月800元标准发放特别扶助金。
	60周岁及以上独生子女伤残特别扶助对象
	卫健委

	25
	
	流浪乞讨救助
	依照《救助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给予救助
	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老年人
	民政局

	26
	老年人优待服务


	法律服务
	符合条件者，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指派律师为其进行维权，免除律师费用。（年满70周岁或者患有重大疾病的老年人，无须出具经济困难证明）。
	本县户籍70周岁以上或者患有重大疾病的老年人。
	司法局

	27
	
	公证服务
	对年满80周岁以上老年人第一次遗嘱公证，减免公证费。（携带老年人身份证前往公证服务大厅进行办理登记）。
	80周以上老年人
	司法局

	28
	
	法律诉讼服务
	为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恤金、养老金、最低生活保障金、医疗费等向人民法院起诉，交纳诉讼费用有困难的，按照国家规定免收、减收或者缓收诉讼费用，并告知
	符合条件的60周岁及以上老人
	人民法院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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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可依法申请法律援助。
	
	

	29
	政府供养老年人兜底保障
	集中特困供养
	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就近安排到相应供养服务机构，提供基本生活条件、疾病治疗、办理丧葬事宜等，基本生活标准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1.3倍、照料护理分为全护理、半护理、全自理三档进行给予照料。
	本县户籍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自愿选择集中供养以及因失能等原因需要机构专业照护服务的60周岁及以上特困老年人。
	民政局 财政局

	30
	
	分散特困供养
	县级政府民政部门给予分散供养，提供基本生活条件、疾病治疗、办理丧葬事宜等，基本生活标准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1.3倍。
	本县户籍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自愿选择在家供养的60周岁及以上特困老年人。
	民政局 财政局

	31
	
	最低生活保障
	每月按规定增发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0%的保障金。对获得最低生活保障金后生活仍有困难的老年人，采取必要措施给予生活保障。
	低保家庭中的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民政局 财政局

	32
	
	养老护理补贴
	经医疗机构能力评估后，按每人每月300元、100元、50元3档发放护理补贴。入住养老机构的特困供养人员，补贴支付给相应机构。
	符合条件的特困供养人员。
	民政局 财政局


